
臺南市甲組棒球隊球員分級實施要點 

一、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臺南市甲組棒球隊

（以下簡稱棒球隊）球員榮譽心，努力爭取比賽佳績，以提升

棒球隊績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 教練團：指棒球隊之總教練及教練。 
（二） 球員：指與體育局簽訂契約之球員。 
（三） 正式比賽：指中華民國棒球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棒協）舉

辦之春季聯賽、城市對抗賽、協會盃、冬季聯賽及盟主盃

等賽事或其他賽事。 
三、 球員分級標準： 

(一) 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並符合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教練團

提報為Ａ級球員： 
   １．三年內二次入選為亞運、世界盃、亞洲盃國家代表隊  

          名單者。 

   ２．三年內有二年於中華棒協舉辦之正式比賽，獲得二次 

          個人獎項前三名者。 

   ３．Ａ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９０分（Ａ≧９０分）者。 

   ４．Ｂ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９０分（B≧９０分）者。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由教練團提報為 B級球員： 

   １．於前年度或當年度入選為亞運、世界盃、亞洲盃國家 

          代表隊培訓名單。 

    ２．於前年度或當年度中華棒協舉辦之正式比賽，獲得二 

          次個人獎項前三名者。 

   ３．原Ａ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６０分但未達９０分者 

          （６０分≦Ａ＜９０分）。 

   ４．Ｂ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８０分但未達９０分者（８０ 

           分≦Ｂ＜９０分）。 

   ５．Ｃ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８０分但未達９０分者（８０ 

          分≦Ｃ＜９０分） 

   ６．Ａ級球員於當年度未列入棒球隊正式比賽球員名單者 



          或非因訓練、比賽受傷而列入傷兵名單連續達三個月。 

   （三）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由教練團提報為Ｃ級球員： 

     １．曾為國內、外職棒棒球隊球員。 

     ２．已取得國內甲組成棒球員資格。 

     ３．曾參加中華棒協舉辦之全國青棒錦標賽。 

     ４．原Ｂ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６０分但未達８０分者 

 （６０分≦Ｂ<８０分）。 

     ５．Ｃ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７０分但未達８０分者（７０ 

分≦Ｃ<８０分）。 

     ６．Ｄ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７０分但未達８０分者（７０ 

分≦Ｄ<８０分） 

     ７．Ｂ級球員當年度未列入棒球隊正式比賽之球員名單者 

或非因訓練、比賽受傷而列入傷兵名單連續達三月。 

（四）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由教練團提報為Ｄ級球員： 

   １．Ｃ級球員當年度未列入棒球隊正式比賽球員名單。 

   ２．Ｃ級球員非因訓練、比賽受傷而列入傷兵名單連續達 

            三個月。 

   ３．原Ｃ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６０分但未達７０分者 

            （６０分≦Ｂ <７０分）。 

   ４．Ｄ級球員考核分數高於６０分但未達７０分者（６０ 

             分≦Ｄ<７０分）。 

（五）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由教練團提報終止契約： 

   １．Ｄ級球員當年度未列入棒球隊正式比賽球員名單。 

   ２．Ｄ級球員非因訓練、比賽受傷而列入傷兵名單累積達 

            三個月。 

   ３．Ａ、Ｂ、Ｃ及Ｄ級球員考核分數未達６０分。 

四、 球員依第三點之分級標準分為四級，分列如下： 
（一）Ａ級球員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支給報  
      酬標準表九等六階進用。 

（二）Ｂ級球員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支給報   

      酬標準表七等七階進用。 

（三）Ｃ級球員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支給報 



        酬標準表六等六階進用。 

    （四）Ｄ級球員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支給報  

          酬標準表六等二階進用。 

各級球員總員額以當年度核定為準，薪資總額以核定預額度  

為限。 

五、 球員分級、考核及敘薪時間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新進球員： 

      １．試用期三個月，比照Ｃ級球員敘薪。試用期滿前一 
                  個月由教練團依本要點規定考核，考核成績達６０分 

 者（含），第四個月起依核定之球員等級敘薪；６０分 

以下者，由教練團提報終止契約。 

２．表現優異之選手由教練團提報直接以Ａ或Ｂ級球員敘

薪。 

（二）現職球員： 

     １．各級球員升降考核時間： 

         每年五月十五日及十一月十五日前教練團提報考核資 

         料至本局，核定後於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通知球員，

六月底及十二月底前完成換約，當年七月一日及次年

一月一日起敘薪。 

２．各級球員經教練團評比考核分數低於６０分時，得由

教練團提報本局，核定後依相關規定及程序終止契

約。 

六、 球員之考核依教練團提報之球員考核表辦理。 
七、 球員分級由教練團全體具名並依考核時間將球員分級考核資料

提報本局，依核定後之球員等級敘薪或終止契約。 
八、 棒球隊所需經費由本局臺南市棒球隊組隊經費年度預算項下支

應。 
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用人員

工作規則辦理。 

  



球員考核表 

  年  半年度臺南市甲組棒球隊投手考核表 

職稱 選手 姓名  

類別 考核項目 考核分數 

個 

人 

技 

術 

６０ 

分 

投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體能           

２控球           

３球質           

４守備           

５專注力           

６對球隊貢獻度           

紀 

律 

３０分 

遵守球隊規定          

品德操守         

服從教練指導         

忠於職守言行一致        

出 

勤 

１０分 

出席及請假狀況（不包含

公傷假） 

      

受傷      

總分 
 

個人重大具體優劣事蹟 

 

面談紀錄 

 

直屬長官總和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 單位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 

 

 

 

考評時間： 年 月 日 

 

 

 

考評時間： 年 月 日 

投手教練：          總教練： 



  年  半年度臺南市甲組棒球隊野手考核表 

職稱 球員 姓名  

類別 考核項目 考核分數 

個 

人 

技 

術 

６０ 

分 

野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體能           

２打擊           

３守備           

４跑壘           

５專注力           

６對球隊貢獻度           

紀 

律 

３０分 

遵守球隊規定          

品德操守         

服從教練指導         

忠於職守言行一致        

出 

勤 

１０分 

出席及請假狀況（不包含

公傷假） 

      

受傷      

總分  

個人重大具體優劣事蹟 

 

面談紀錄 

 

直屬長官總和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 單位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 

 

 

 

考評時間： 年 月 日 

 

 

 

考評時間： 年 月 日 

守備教練：      打擊教練：     總教練：  

 


